
高雄市鳳山區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申請須知
            113.06.01

申
請
資
格

1.年滿 25 歲～未滿 65 歲。 ＊設籍鳳山區  
2.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(勞保、農保、公教保、軍保)。
3.列計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未達 1.5 倍(21,629 元)繳 593 元；未達 2 倍

(28,838 元)繳 889 元；超過 2 倍標準繳 1,186 元。

列
計
人
口

1.申請人

2.配偶(離婚不列計) 
3.一親等直系血親（父母、所生子女）＊不論同不同戶，出嫁與否皆須列計

4.同戶籍祖父母、內外孫

5.納稅義務人    ＊111 年度申報扶養申請人之其他親屬

必
備

文
件

□申請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及印章。（代辦者亦需檢附）

□申請人含記事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（戶政事務所申請）

□不同戶籍之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納稅義務人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現戶戶

  籍謄本。（已歿者請檢附除戶戶籍謄本）

□最新一期國民年金保險費繳款單影本。  【本所無提供影印服務尚請見諒】

＊勞保投保明細（請攜帶身份證、印章至勞保局申請）。

【鳳山勞保局地址：復興街 6 號（鳳山捷運站 1 號出口左側）、電話：7462500】

其
他
相
關
附
件

□16歲以上未滿25歲，請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(需加蓋註冊章)或在學證明。

□外國籍或大陸籍父母及子女，請檢附最近一年度官方驗證後與中譯後之原屬國身 

  分證明文件（已歿者也須檢附）。

□尚未設籍之外籍或大陸地區配偶：檢附居留證影本或身分證明文件

□退休俸或遺屬撫卹金相關證明影本(發放通知單影本或撥款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)

□非自願性離職：離職證明及失業給付資料

□健保醫院開立之無法工作診斷證明書，原則半年以無工作能力者計。

□入營服役或替代現役：檢附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通知單、在營證明

□現有實際工作者檢附近三個月內薪資證明

□在監證明（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）及最近一年度勞作金所得資料

□失蹤證明(需 6 個月以上)

□身心障礙手冊正、反面影本

申
請
結
果

1.公文通知申請人戶籍地(須郵寄通訊地址請於申請書註明)
2.審核結果
□不符合(繳 1,186 元)
□符合(未達 1.5 倍標準者，繳 593 元)自申請當月開始補助。

    (未達 2 倍標準者，繳 889 元)自申請當月開始補助。

備
註
諮詢電話：(07)7422111轉 393、398。
諮詢辦理處：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30 號（三樓社會課國民年金櫃檯）。


